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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 IPCC, UNDP 和 OECD 等 7 个全球 CO2减排方案做了模拟, 发现在分配

2006~2050 年各国排放权时, 这些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2005 年)发达国家的

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 7.54 倍的事实, 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

家大 2.3～6.7 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 这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 由此本文明

确指出: IPCC 等方案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 也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 因此没有资格作为今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参考. 本文同时预测了中国在强

力推动低碳技术应用情景下 2006~2050 年的排放预期, 并将此结果同全球其他国家和国

家集团作了比较, 发现即使在450~470 ppmv这样严格的大气CO2浓度控制目标下, 中国

亦有足够的逻辑和道义支持, 获得与这个预期相当的排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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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一定时段内, 将大气 CO2 浓度控制在某个适

当的水平之内, 目前已成为全球政治共识, 尽管在科

学界内部, 针对诸如气温对CO2浓度的敏感性这样的

核心科学问题并没有取得一致结论[1~3]. 如果要在操

作层面上完成对CO2浓度的控制, 就必须有一个为全

球大部分国家所接受的责任体系, 而在这个责任体

系中, 各国今后的排放权分配必定成为焦点. 由于

CO2 排放主要来自交通、冶炼、建筑、电力、日常生

活等领域, 而低碳技术难以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

大范围应用, 加之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

工业化和城市化, 发达国家又很难放弃高消耗的生 

活方式, 可以想见, 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全球责任

体系将会非常困难, 并必定会经历一场激烈的利益

博弈. 事实上, 尽管许多国家的政治家表达了应对全

球变暖的良好意愿, 但并没有真正做出具有自我牺

牲精神的承诺, 也没有从建立全球责任体系的角度, 
提出过全面合理的控制排放方案. 我们知道, 在定下

某个时间节点大气 CO2 浓度目标后, 到这个节点止, 
人类可排放的 CO2 总量就随之确定, 因此所谓减排, 
实质上就是确定这个总量如何在各国间分配, 而分

配过程就是利益博弈过程.  
到目前为止, 国际上已提出许多今后排放空间

分配方案, 其中大部分选择了减排路径, 只有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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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配排放权出发. 由于这两条路径会起到殊途同

归的效果, 说到底均有一个公正性的问题. 本文将对

国际上影响较大的 7 个方案[4~9]做出评估, 评估的角

度为: 如果照此方案实行, 今后各国的人均排放权有

多大的差异. 本文采用的评判标准为: 差异越大, 方
案就越不公正. 这是因为我们接受一个已得到反复

论证的道理: 排放权为基本人权. 此外, 本文还结合

过去人均累计排放历史, 论证了中国今后理应获得

的排放空间.  

2  主要方案介绍 
在本文选择的 7 个方案中, 5 个为减排方案, 2 个

为排放空间分配方案, 我们先对它们分别作简单介

绍.  
第一个是 IPCC 方案(表 1), 它发表在 IPCC 第四

次评估报告中[4]. 这个方案的出发点是把工业革命以

来到本世纪末的增温控制在 2℃以内, 在这个目标下, 
该方案倾向于在 2050 年前把大气 CO2 当量浓度

(CO2-e)控制在 450 ppmv之内. CO2-e浓度是一个没有

明确定义的单位, 如果把 CH4 和 N2O 等温室气体都

转换成 CO2-e 浓度的话, 目前大气 CO2-e 浓度已经达

到 460 ppmv 左右, 因此 450 ppmv CO2-e 浓度目标是

不可能实现的. 根据 IPCC 的报告, 大气气溶胶等的

致冷效应, 同CO2以外的温室气体的致暖作用大致相

等[10]. 这个看法的可靠性虽大可值得怀疑, 但它至少

说明, 目前 IPCC 报告中用的 CO2-e 其实基本相当于

CO2. 在 450 ppmv CO2-e目标下, IPCC方案提出, 《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 40 个附件Ⅰ国家(澳大

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

大、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

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摩

纳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

亚、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

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英国、美国), 2020
年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排 25%~40%, 到 2050 年则

要减排 80%~95%. 对非附件Ⅰ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

家)中的拉美、中东、东亚以及“亚洲中央计划国家”, 
2020 年要在“照常情景”(BAU)水平上大幅减排(可理

解为大幅度放慢CO2排放的增长速率, 但排放总量还

可增加), 到 2050 年, 所有非附件Ⅰ国家都要在 BAU
水平上大幅减排.  

第二个是 G8 方案(表 1), 由 G8 国家(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在 2009
年 7月的意大利峰会上提出. 它要求到 2050年, 将全

球通过化石能源利用和水泥生产排放的 CO2 削减

50%, 而发达国家则削减 80%. 这个方案没有设定基

准年, 也没有设定中期目标和 2050 年 CO2 浓度控制

目标.  
第三个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方案[5](表 1), 

它提出的目标是全球 CO2 排放在 2020 年达到峰值, 
2050 年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50%, 但在此总目标

下,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途径不同. 发达国

家应在 2012~2015 年达到峰值, 2020 年在 1990 年基

础上减排 30%, 到 2050 年则减排 80%; 发展中国家

在 2020 年达到峰值, 届时可比“现有水平”多排放

80%, 到 2050 年, 则要比 1990 年减排 20%. 这个方

案提出的 2050 年 CO2浓度控制目标, 与 IPCC方案相

同, 也为 450 ppmv CO2-e.  
第四个是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方案[6](表

1), 它以 2000 年为基准年, 减排主体分为 OECD 国

家、金砖四国和其他国家. 它在 2050 年大气 CO2 浓

度控制在 450 ppmv 目标下, 提出 2030 年全球应减排

3%, 其中 OECD 国家减排 18%, 金砖四国排放可增

加 13%, 其他国家增长 7%; 到 2050 年, 全球在 2000
年的基准上减排 41%, 其中 OECD 国家减排 55%, 金
砖四国减排 34%, 其他国家减排 25%.  

第五个方案 ( 表 1) 由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

Garnaut[7]提出(后文称 Garnaut 方案), 它提出以 2001
年为基准年, 2005 年为起始年. 在 450 ppmv 情景下, 
该方案提出到 2020 年, 全球排放可比 2001 年增长

29%, 到 2050 年则要减少 50%. 在减排主体上, 它分

为澳大利亚(以 2000 年为基准年)、加拿大、美国、日

本、欧盟 25 国及发展中国家六大类, 前五类国家到

2020 年减排幅度在 25%(澳大利亚)至 45%(加拿大)之
间, 到 2050 年的减排幅度在 82%(欧盟 25 国)与
90%(澳大利亚)之间; 发展中国家 2020年可比 2001年
多排放 85%, 到 2050 年时要减排 14%. 这个方案还分

别对中国和印度给出目标, 中国在 2020 年可比 2001
年多排放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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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上 7 个控排方案的主要参数 

 中期目标 
(2020 年) 

长期目标 
(2050 年) 基准年 控排主体分类 

IPCC 方案 

附件Ⅰ国家减排 25%~40%; 
非附件Ⅰ国家中, 拉美、中东、

东亚地区及亚洲中央计划国家

在基线水平上大幅度减排 

附件Ⅰ国家减排 80%~95%;
非附件Ⅰ国家在基线水平

上大幅减排 
1990 年 附件Ⅰ国家 

非附件Ⅰ国家 

G8 国家方案 − 减排 50% − 
发达国家 
其他国家 

UNDP 方案 到达峰值 减排 50% 1990 年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OECD 方案 减排 3% 
(2030 年) 减排 41% 2000 年 

OECD 国家 
金砖四国 
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 
Garnaut 方案 增加 29% 减排 50% 2001 年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日本 

欧盟 25 国 
发展中国家 

CCCPST 方案 到达峰值 
(9.03 GtC) 

减排到 8.18 GtC 
(2030 年) 2003 年 

美国 
美国以外的经合组织国家 

中国 
中国以外的非经合组织国家 

丹麦 
Sørensen 方案 − 

486.27 GtC 
(2000~2100 年累计排放) 2000 年 美国、中国、西欧等 13 类 

 
到 2050 年则要减排 45%; 印度则到 2020 年可增加排

放 97%, 到 2050 年这个增排幅度则要降至 90%.  
第六个方案(表 1)由来自美国、荷兰和意大利的

几位科学家[8]共同提出 (后文称CCCPST方案), 它强

调在公平原则下, 由不同国家的高收入群体承担减

排任务, 一个国家的高收入人数在全球所有高收入

人数中的比例即为此国家的减排比例, 而一国高收

入人数则通过该国不同人群收入分布计算获得. 在
这个方案中, 控制排放的主体分四类: 美国、美国以

外的经合组织国家、中国、中国以外的非经合组织国

家, 并要求到 2020 年全球达到排放高峰, 该年总的

排放量设定为 9.03 GtC (1 GtC=10亿吨碳), 分配到四

个主体, 美国 1.39 GtC, 美国以外的经合组织国家

2.13 GtC, 中国 2.32 GtC, 中国以外的非经合组织国

家 3.19 GtC; 2030 年全球总排放量设定在 8.18 GtC, 
其分配方案是美国 0.87 GtC, 美国以外的经合组织

国家 1.69 GtC, 中国 2.24 GtC, 中国以外的非经合组

织国家 3.38 GtC. 这个方案将 2003 年设定为基准年,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11]的数据, 该年全球化石能

源燃烧排放的 CO2 为 6.95 GtC.  
第七个方案(表 1)由丹麦研究人员 Sørensen[9]提 

出(后文称 Sørensen 方案), 该方案对 2000~2100 年期

间不同排放主体的排放空间直接作了分配. 它分配

的原则是“人均未来趋同”, 即当前排放高者逐渐减排, 
低者可逐渐增高, 到 2100 年左右时, 达到不同国家

人均排放相同. 在这样的原则下, 该方案通过模型计

算, 得出 2000~2100 年通过化石能源燃烧和土地利用

可总共排放 486.27 GtC, 并将这部分排放空间分配到

13 个主体, 分别是: 美国 69.55 GtC, 加拿大、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 12.00 GtC, 日本 17.73 GtC, 西欧 48.82 
GtC, 东欧 9.27 GtC, 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21.27 GtC, 中东 43.91 GtC, 中国 68.18 GtC, 印度

49.91 GtC, 其他亚洲国家 42.27 GtC, 拉丁美洲 23.45 
GtC, 非洲 58.09 GtC, 国际航空和航海 21.82 GtC.  

3  各方案评估 
对以上 7 个方案的评估, 我们主要分两个步骤进

行: 首先根据方案提出的相关参数, 对其做数据模拟, 
然后根据模拟结果, 分析这些方案的公正性. 在做模

拟时, 各控排主体的人均排放权是我们的着眼点, 其
中所用的基础数据有: 各国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

产逐年排放的 CO2 数据集(CDIAC)[12], 2005 年人口及

今后的预测人口数据[13]. 设立某年大气 CO2 目标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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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后, 计算从起始年到目标年可通过化石能源燃烧

和水泥生产产生的排放空间的办法, 我们已在文献

[14]中介绍.  
需要说明的是, 这 7 个方案都没有说明减排是以

线性过程还是非线性过程完成. 理论上说, 减排可循

三种途径完成, 一是减排速率先快后慢, 二是先慢后

快, 三是线性减排. 循这三种途径计算某个时段的排

放总量时, 先快后慢者最小, 线性减排者次之, 先慢

后快者最大. 在实际减排的过程中, 先快后慢几乎不

可能, 而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先慢后快, 这是因为

低碳技术的研发及应用推广需要时间, 从一些国家

设定中期和长期减排目标上即可看出这一点. 因此, 
在没有设定大气 CO2 目标浓度情况下(如 G8 方案), 
先慢后快减排有可能比线性减排在排放总量上大得

多. 由于许多方案既设定了减排目标, 又设定了浓度

目标, 只有选择恰当的减排途径, 才能使这两个目标

相一致. 在接下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 大部分方案都

隐含了线性减排或接近线性减排的途径, 因此本文

做模拟时, 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 均假定不同时

间节点间的排放增减都通过线性过程完成, 由此得

到的排放总量可理解为最小值. 
对 IPCC 方案, 我们要注意的是两组数据, 一是

目标浓度, 二是 40 个附件Ⅰ国家的定量减排任务. 
对非附件Ⅰ国家, 尽管它在中期目标上做出了区分, 
但没有设定具体数值,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在附件

Ⅰ国家的排放权分配后, 余者即为非附件Ⅰ国家的

排放权. 在 450 ppmv 目标下, 从 2005 年的 380 ppmv
提高到 2050 年的 450 ppmv, 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

产可排放的 CO2 总量为 255.11 GtC. 以 1990 年为基

准年, 40 个附件Ⅰ国家达到中期和长期减排目标后, 
2006~2050 年间 , 他们的排放量将为 80.04~101.27 
GtC, 占总排放量的 31.37%~39.70%. 2005 年附件Ⅰ

国家的总人口为 12.64 亿, 非附件Ⅰ国家的总人口为

52.50 亿. 因此, 如按 2005 年不变人口计, 附件Ⅰ国

家今后人均排放权是 63.31~80.10 tC, 为非附件Ⅰ国

家人均排放权(29.32~33.36 tC)的 1.9~2.7 倍, 如按今

后各国预测人口逐年计算, 则附件Ⅰ国家的今后人

均累计排放权为 61.23~77.28 tC, 是非附件Ⅰ国家的

2.3~3.3 倍.  
对 G8 方案, 我们要注意的是: 它只有长期目标, 

没有设定基准年, 控排主体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 在模拟过程中, 我们先假定“发达国家”即为

经合组织中的 27 个高收入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

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

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

荷兰、新西兰、挪威、匈牙利、葡萄牙、斯洛伐克、

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 再假定 1990 年

为基准年, 2005 年为减排起始年, 那么, 2050 年全球

可排放的总量为 2.90 GtC, 这个数字如果从 2005 年

的 7.48 GtC线性减排, 则 2006~2050 年间全球通过化

石燃料和水泥生产排放的 CO2 总量将是 231.21 GtC, 
考虑土地利用排放后(假定今后排放量同过去 10年相

近, 为每年 1.5 GtC[15]), 2050 年全球大气 CO2 浓度将

在 445 ppmv左右(假定今后每年海洋和陆地吸收 54%
的排放量). 在总数 231.21 GtC 的排放空间中, 据 G8
方案, 发达国家将占用 84.23 GtC, 如以 2005 年不变

人口计, 它们 2006~2050 年的人均排放量为 88.00 tC, 
是发展中国家的 3.3 倍, 如以今后预测人口逐年计算, 
此数值增加到 3.9. 我们的模拟结果同方精云等[16]最

近给出的 3.5 倍情景类似, 但远大于他们的 2 倍情景. 
如要将此差别缩小到 2 倍, 则 2050 年的 CO2 浓度将

大大超过 450 ppmv.  
对 UNDP 方案, 我们要注意两点: 一是目标浓度

与 IPCC 方案同; 二是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

中国家”, 都采用先增后减途径, 二者的高峰排放年

只差 5~8年. 在模拟过程中, 我们假定 2014年为发达

国家的高峰排放年, 且排放增长率从 1990~2005 年的

平均 0.93%线性递减到零, 那么, 27 个发达国家 2014
年的总排放量将为 3.36 GtC, 略高于 2005年 3.24 GtC
的排放量; 2020 年完成比 1990 年减排 30%时,该年的

总排放量为 1.97 GtC, 只是 2014 年高峰值的

58.63%(6 年时间减排 40％以上几乎没有可能), 2050
年达到比 1990 年减排 80%目标时, 这 27 国该年的排

放总量为 0.56 GtC. 这样, 2006~2050 年间, 27 个发达

国家的总排放量为 82.65 GtC. 对发展中国家, UNDP
方案提出 2020 年比现今多排放 80%, 但它没有明确

定义“现今”为哪一年, 根据其方案发表日期, 我们假

定它为 2005 年, 则 2020 年发展中国家的总排放量将

为 7.64 GtC, 2050 年比 1990 年减排 20%时, 该年的目

标排放量为 2.38 GtC. 这样, 2006~2050 年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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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排放量为 238.41 GtC. 根据上述模拟, 2050 年大

气 CO2 浓度将达到 464.31 ppmv, 难以满足其 450 
ppmv 的目标浓度. 在 2006~2050 年间, 若以 2005 年

不变人口计算, 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达 86.34 tC, 
为发展中国家的 2.0 倍, 如以今后预测人口计, 这个

比例将提高到 2.3 倍.  
对 OECD 方案, 我们要注意它既设定了全球目

标, 又把国家分三类, 分别设定了中期(2030 年)目标

与长期(2050 年)目标, 这将涉及数据自洽的问题. 对
全球 2030 年比 2000 年减排 3%, 2050 年比 2000 年减

排 41%做模拟, 2006~2050 年间, 全球通过化石燃料

和水泥生产将总共排放 268.78 GtC, 加上土地利用排

放, 2050 年大气 CO2 浓度将为 452.97 ppmv, 接近 450 
ppmv 的目标浓度. 对 OECD 国家、金砖四国、其他

国家设定的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模拟后, 2006~2050
年间, OECD 国家将总共排放 120.52 GtC, 金砖四国

83.86 GtC, 其他国家 60.42 GtC, 三项相加为 264.80 
GtC, 同全球目标排放量(268.78 GtC)相差仅 3.98 GtC, 
因此数据是基本自洽的. 在计算人均排放权时, 可以

发现: 如以 2005 年不变人口计, OECD 国家、金砖四

国、其他国家在 2006~2050 年的排放权比例为

4.4:1.3:1.0; 如以今后预测人口计 , 该比例变为

5.4:1.5:1.0.  
对 Garnaut 方案, 在 450 ppmv 情景下, 也有数据

是否自洽问题, 因为它在控排主体分类上, 实际上有

三个层级: 一是全球, 二是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三是分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 25 国、日本、美国、

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 以全球排放论, 如果 2020 年

比 2001 年增长 29%, 2050 年比 2001 年减少 50%, 并
将 2005 年作为起始年, 那么 2006~2050 年间将总共

排放 289.70 GtC; 以 27 个发达国家 2020 年比 2001
年减排 31%, 2050 年减排 86%, 发展中国家 2020 年

比 2001 年排放增长 85%, 2050 年减排 14%这四组参

数做模拟, 2006~2050 年间, 发达国家将排放 78.18 
GtC, 发展中国家将排放 211.95 GtC, 二者相加为

290.13 GtC; 再以该方案划分的第三个层级即 8 个控

排主体做模拟, 2006~2050 年间, 排放权分别为: 澳
大利亚 2.36 GtC, 加拿大 2.97 GtC, 欧盟 25 国 25.83 
GtC, 日本 7.35 GtC, 美国 38.34 GtC, 中国 80.51 GtC, 
印度 26.41 GtC, 其他国家 132.99 GtC, 相加后为

316.77 GtC. 比较这三个层级 , 总排放量的差别达

27.07 GtC, 因此数据没有完全自洽.  
如果模拟 2050 年的大气 CO2 浓度, 则在全球控

排目标下, 届时为 457.51 ppmv,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作为主体情景下, 将是 457.60 ppmv, 在 8个控

排主体情景下, 将是 463.38 ppmv. 再看人均排放权

分配 , 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情景下 , 2006~ 
2050 年, 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 2.1
倍(以 2005 年不变人口计), 如以今后预测人口计, 此
值提高到 2.5; 在分 8 个控排主体情景下, 以 2005 年

不变人口计算, 2006~2050 年人均排放权为: 澳大利

亚 116.01 tC, 加拿大 92.00 tC, 欧盟 25 国 56.03 tC, 
日本 57.51 tC, 美国 127.88 tC, 中国 61.32 tC, 印度

23.28 tC, 其他国家 42.55 tC, 最大与最小者差别达

5.5 倍. 如以今后预测人口计, 此差别进一步增加到

6.2 倍.  
对 CCCPST 方案, 由于它直接给出了几个时间

节点上各控排主体的排放权, 并把起始年定在 2003
年, 就很容易模拟出 2004~2030 年间 4 个控排主体的

总排放量, 得到的结果是: 美国 36.23 GtC, 美国以外

的经合组织国家 54.16 GtC, 中国 52.32 GtC, 中国以

外的非经合组织国家 79.79 GtC, 四者相加为 222.50 
GtC. 这样, 2030年的大气CO2浓度将为 432.87 ppmv. 
再以 2005 年不变人口计算人均排放权, 结果为: 美
国 120.83 tC, 美国以外的经合组织国家 62.06 tC, 中
国 39.85 tC, 中国以外的非经合组织国家 19.80 tC; 
四者比例为 6.1:3.1:2.0:1.0; 如果以今后预测人口计, 
此比值变为 6.7:3.6:2.2:1.0.  

Sørensen 方案根据“趋同原则”, 直接给出了 13
个控排主体在 2000~2100 年间的排放权(化石燃料+
土地利用), 并且给出了 164 个国家的逐年人均排放

空间. 其中, 2006~2050年间, 分配给美国的人均排放

权为 178.74 tC, 德国为 111.49 tC, 英国为 94.32 tC, 
而中国为 31.76 tC, 只有美国的 17.77%, 印度则更少, 
只有 16.79 tC, 仅为美国的 9.39%.  

为便于对照, 这 7 个方案的主要模拟结果列于表

2.  
笔者在本文前言中设定一个评判标准: 如今后

各国人均排放权差别越大, 方案就越不公正. 从前面

各个方案的模拟结果看, 都对发达国家安排了比发

展中国家多数倍的排放权, 人均排放(预测人口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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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七个控排方案的模拟结果 

 2006~2050 全球 
排放总量/GtC 

2050 年预期浓度
/ppmv 

2006~2050 人均累计排放量 
(以 2005 年人口计)/tC 

2006~2050 人均累计排放量 
(以预期人口计)/tC 

IPCC 方案 255.11 450 附件Ⅰ国家: 63.31~80.10 
非附件Ⅰ国家: 29.32~33.36 

附件Ⅰ国家: 61.23~77.28 
非附件Ⅰ国家: 23.15~26.22 

G8 国家方案 231.21 444.81 发达国家: 88.00 
其他国家: 26.45 

发达国家: 82.88 
其他国家: 21.47 

UNDP 方案 321.06 464.31 发达国家: 86.34 
发展中国家: 42.90 

发达国家: 81.56 
发展中国家: 34.75 

OECD 方案 268.78 452.97 
OECD 国家: 102.78 
金砖四国: 30.19 
其他国家: 23.57 

OECD 国家: 95.07 
金砖四国: 26.35 
其他国家: 17.65 

Garnaut 方案 289.70 457.51 发达国家: 81.68 
发展中国家: 38.14 

发达国家: 77.03 
发展中国家:30.78 

CCCPST 方案 
222.50 

(2004~2030 年) 
432.87 

(2030 年) 

美国: 120.83 a) 
美国以外的经合组织国家: 62.06 a)

中国: 39.85 a) 
中国以外的非经合组织国家: 19.80 a)

美国: 115.34 b) 
美国以外的经合组织国家: 61.96 b)

中国: 38.10 b) 
中国以外的非经合组织国家: 17.22 b)

Sørensen 方案 
486.27 

(2000~2100 年) 
507.46 

(2100 年) − 
美国: 178.74 c) 
中国: 31.76 c) 
印度: 16.79 c) 

a) 此处给出的是各国或集团 2004~2030 年人均累计排放量, 以 2003 年人口计; b) 此处给出的是各国或集团 2004~2030 年人均累计

排放量, 以预测人口计; c) 方案直接给出了 2000~2100 年的基于预测人口的逐年人均排放量, 此处未按不变人口重新计算 

 
差别小者也有 2.3 倍, 大者则达 6.7 倍(不计 Sørensen
方案), 因此, 这些方案都没有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下
面, 我们从 5 个角度, 对它们的不公正性作进一步揭

示.  
第一, 这 7 个方案都没有考虑历史上各国在实际

排放上形成的巨大差别. 众所周知, 大气 CO2 浓度从

工业革命前的 270 ppmv 左右提高到 2005 年的 380 
ppmv, 约 60%的贡献来自 2005 年人口不到全球 15%
的 27 个发达国家. 我们在以前发表的论文[14]中以人

均累计排放为指标, 首次对世界上人口大于 30 万的

国家和地区在 1900~2005 年间的排放历史做了定量

计算, 结果表明: 在此期间, 27 个发达国家的人均累

计排放为 251.17 tC, 发展中国家为 33.33 tC, 相差

7.54 倍; 以国家计, 美国的人均累计排放为 467.88 tC, 
澳大利亚 260.62 tC, 中国为 24.14 tC, 印度为 10.79 

tC, 四个国家的比例是 43.4:24.2:2.2:1.0.《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但对为何强调国家间的“区别”没有做出深入的说明, 
根据我们的理解, 强调“区别”的基础主要是各国历史

上实际排放量的巨大差别. 因此, 以上 7 个方案都违

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第二, 这 7 个方案都分配给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

家更多的未来排放权, 这将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

正当权利. 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所有国家, 在其发展

经济、提高国民福利过程中, 都不能避免通过增加人

均能源消费而提高人均 CO2 排放这个模式. 可以说, 
目前世界上的低碳经济国家还是那些以自然经济形

式存在的最不发达国家, 而低碳发展的国家还没有

出现过. 即使今后低碳技术获得长足进步, 发展中国

家在建造公共设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还将不可

避免地导致 CO2排放的增长,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水泥生产、金属材料冶炼和长途运输等行业是很难发

展出真正的低碳技术的. 在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

等低碳能源所需的设备时,也会产生大量的 CO2 排放. 
这就涉及一个核心问题: 在今后排放权分配上, 到底

应遵循何种原则? 我们的答案是: 由于历史上发达

国家的人均排放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 为保证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权, 今后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比发达

国家更多的排放权, 而不是相反. 我们进一步认为, 
应把“排放权”和“实际排放量”区别开来. 排放权是在

公平正义原则下一国应该享有的排放权益, 而一国

在一段时期内的“实际排放量”则由其历史排放量、

当前排放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等因素

决定, 完全有可能超过或小于它的排放权. 而排放量

“出超者”与“盈余者”之间的调节, 则可以通过公平的

交易体系而达到, 这同目前一些国家内部用“限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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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cap and trade)方式达到总量减排的思路是一致

的. 事实上, 在全球 CO2 的目标浓度确定后, 可排放

的总量就随之而定, 这本身就是一个总的限额, 这个

限额分解到各国, 就变成各国的排放权, 并变成具有

稀缺性的商品, 而实际排放中的余缺调节就可以通

过国际贸易方式来完成.  
第三, 这 7 个方案在高峰排放年设定时, 没有真

正考虑各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别. 它们把全球

高峰排放年大都设定在 2020 年, 也就是说大部分发

展中国家都得从 2020 年起开始减排, 而 27 个发达国

家在过去 10 年, 总排放量还在增长, 它们在整体上

达到峰值年, 也必定在 2010 年之后, UNDP 方案则直

接把发达国家的高峰排放年设定在 2012~2015 年之

间, 只比发展中国家早 5~8 年. 我们曾做过计算[14], 
如以年人均排放量为标准, 一些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或 80 年代才达到排放高峰, 这个时间出现在

它们工业化、城市化完成几十年、上百年之后, 并同

它们高能耗产业向别国转移有关; 如果以总量计算, 
随着人口的增加,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

国的排放近年还在增长.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城市化水平都很低, 有的甚至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

基础设施建设, 因而排放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

今后低碳技术有很大的突破, 技术的转移、普及也决

非一二十年内所能完成, 更何况许多基础设施建设

根本没有低碳技术. 简言之, 这 7 个方案在设定高峰

排放年时, 都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几十

年、上百年的发展差距以及今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

长趋势.  
第四, 这 7 个方案在减排比例分配时, 完全是人

为设定 , 没有考虑基准年各国排放量的巨大差别 . 
IPCC 方案和 UNDP 方案把 1990 年设为基准年、该

年 27 个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为 3.23 tC, 发展中国

家则为 0.67 tC, 相差 4.8 倍, 即使以 2005 年为基数

年, 两者差别还有 4.4 倍. 在如此巨大的基数差别情

景下分配减排责任, 必然会导致今后排放权分配的

巨大差别.  
第五, 在这 7 个方案中, 各自还有明显的倾向性

立场. 比如 CCCPST 方案由美国学者为主提出, 它在

“公平原则”下计算出美国在 2004~2030 年间的人均

排放权是中国的 3 倍, 是中国以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6.7 倍, 即便比起其他经合组织国家, 它也还要高 1.9
倍. 由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 Garnaut 方案, 尽管在长

期减排目标上, 澳大利亚减排幅度最大, 但在中期减

排目标上比其他发达国家都低. 这个方案中, 澳大利

亚基准年的人均排放是欧盟 25 国的 2.11 倍, 是日本

的 1.84 倍, 加之中期减排的难度大于长期, 因而该方

案相对有利于澳大利亚. 丹麦学者提出的Sørensen方
案, 采用“未来趋同”途径, 首先, 这个“趋同”十分有

利于当前为高排放的发达国家; 其次, 这个趋同竟然

到 2100 年左右才能达到, 即发达国家在今后 100 年

中, 每年的人均排放权都要高于发展中国家; 此外, 
这个方案在总体上十分有利于西欧国家. 以上几个

方案由学者个人提出, 倾向性强尚可理解, G8 方案和

OECD 方案由发达国家提出, 偏向发达国家集团, 也
可以理解, 最难理解的是 IPCC 方案和 UNDP 方案, 
它们本应该采用中性、公正的立场来分配未来排放权, 
甚至应该为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 向发展中国

家倾斜, 但这两个方案都非但没有考虑历史上形成

的巨大排放差别, 还要在今后排放权分配上, 继续扩

大这种差别. 易于推测, 这两个不公正的方案也是由

发达国家学者主导下设计出来的.  

4  中国的排放权益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其今

后的长期排放数量及排放路径被全球广泛关注, 当
在情理之中. 但中国各地区发展差别大, 贫困人口的

绝对数量高, 尚处在工业化中期, 城市化率只有 45%
左右, 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排放权, 亦为理所当然.  

笔者认为: 关于中国的长期排放权问题, 必须充

分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在推进绿色发展的道路

上, 到 2050 年至少需要排放多少 CO2? 二是在国际

社会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应对气候变化时, 中国理应

获得多大的排放权?  
对第一个问题 , 已有不少学者作了研究 , 其中

“2050 中国能源和碳排放课题组”将中国到 2050 年

的碳排放分为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等

进行了模拟[17]. 笔者认为, 这项研究的一个结论值得

特别注意, 即中国即使在强化低碳情景下, 到 2050
年的碳排放还将达到约 90.0 GtC. 笔者在以前发表的

论文[14]中, 也做过一个模拟, 假定中国在 2035 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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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排放高峰(这个时段对应于工业化、城市化基本完

成的预测), 并且该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同 2005 年的

日本相同, 为 2.62 tC. 从 2035年起, 排放量逐年下降, 
到 2050 年达到 2005 年法国的人均排放水平, 为 1.69 
tC.那么根据预测人口 , 2035 年中国的排放量将是

3.82 GtC, 2050年将是 2.38 GtC. 进而, 按照时间节点

间排放量线性增减的假定, 得到 2006~2050 年的总排

放量为 126.97 GtC. 但是, 在实际情景中, 这种线性

增减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现实的变化应是从 2006 年

到 2035 年, 排放增长率逐渐降到零, 然后开始负增

长 . 按照这种更接近实际情况的假设 , 我们从

1996~2005 年的中国排放平均增长率(6%)出发, 重新

做了数值模拟, 结果示于图 1(情景Ⅰ), 得到 2006~ 
2050年的总排放量预测值为135.13 GtC, 2006~2050年
人均累计排放为 94.67 tC. 排放总量比线性增减情景

增加了 8.16 GtC, 这是因为排放高峰会保持几年时间.  
在图 1 所示的情景Ⅰ模拟中, 我们实际上假定中

国排放量的增长率从 2006 年起, 以 0.188%的速率递

减, 一直到 2036~2037 年的增长率变为零并达到排放

峰值, 然后以 0.494%的速率快速减排到 2050 年. 然
而, 要达到这样的下降速度似乎是很困难的. 中国

2007 年的人均排放已达 1.36 tC, 1996~2005 年平均增

长率为 6.0%, 2006 和 2007 年的增长率则分别为

10.7%和 7.5%[12]. 在中国近年来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

发展情景下, 出现这个情况, 说明中国目前还没有达

到排放增长率下降的发展阶段.  
接下来讨论高峰期人均绝对排放量. 众所周知, 

从能源强度比较, 日本是最为节能的国家, 人均 2.62 
tC 的当前排放量以及 1900~2005 年 115.10 tC 的人均

累计排放量均说明这一点. 目前我国一些大城市的

人均排放已接近日本的水平, 如 2006年上海的人均排

放量为 2.48 tC, 天津为 2.34 tC1), 因此, 中国要保证

高峰年时人均排放不超过 2.62 tC, 有一定的挑战性.  
再来看 2050 年的人均排放量. 法国之所以目前

的人均排放只有 1.69 tC, 是因为在其总电力生产中, 
80%以上来自核电和水电[18], 而中国目前 70%电力来

自火电, 到 2050 年, 中国的非碳电力要达到 80%的

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 中国要在 2050 年

将人均排放控制在 1.69 tC 之内, 也有难度, 但考虑

到今后几十年内低碳技术发展的潜力, 以及那时 27
个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目标将在 0.60 tC 左右, 我们

对中国长期控排应有信心.  
总之, 中国 2006~2050年的CO2排放量不会少于

90 GtC, 很有可能接近 130 GtC. 如果我们作乐观一

点的估计 ,  假定高峰年后 ,  中国的排放快速下降 , 
2050 年也达到发达国家人均 0.60 tC 的排放目标, 那
么 2006~2050 年中国的排放总量将减少到 124.34 
GtC(见图 1情景Ⅱ), 以预测人口计算, 该时段中国的 

 

 

 
图 1  2006~2050 年中国碳排放的情景分析 

                       
1) 曲建升, 王琴, 陈发虎, 等.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分析. 第四纪研究, 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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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累计排放为 87.09 tC. 如要达到这个目标, 中国

2036 年后的排放量需每年下降 1.53%, 高于丹麦在

1996~2005 年的 1.23%的减排速率, 在所有发达国家

中, 丹麦在过去 10 年的年平均减排速率上为最高[14]. 
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中国今后理应获得多大

的排放权?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
是大气CO2浓度控制目标, 二是构建什么样的国际控

制排放责任体系. 前面介绍的 7 个方案其实都回答了

这两个问题. 这里, 我们选择 IPCC 方案、UNDP 方

案和 OECD 方案来分析它们分给中国的排放权. 在
IPCC 方案中, 2006~2050 年间, 非附件Ⅰ国家平均可

获得23.15~26.22 tC排放权(以预测人口计, 下同), 平
均每人每年的排放空间为 0.51~0.58 tC, 比 2005 年非

附件Ⅰ国家的人均排放量(0.69 tC)还要低 16%~26%. 
作为非附件Ⅰ国家, 如果中国获得平均排放权, 那么

根据图 1 情景Ⅱ的模拟结果 , 此排放权将在

2019~2021 年前用完(表 3). 根据 UNDP 方案, 以预测

人口计, 发展中国家 2006~2050 年可获得人均 34.75 

tC 的排放权(表 2), 人均每年为 0.77 tC, 根据表 3, 
中国将在 2025年前达到此排放值. OECD方案给金砖

四国分配的人均排放空间是 26.35 tC, 每人每年的平

均排放量为 0.59 tC, 在这四个国家中, 中国目前的人

均排放量低于俄罗斯, 高于巴西与印度, 但巴西 2005
年人均排放已达到 0.48 tC, 印度亦在 0.34 tC 左右, 
从巴西、印度的发展看, 这两国要将今后人均累计排

放控制在 26.35 tC 是有很大难度的, 因此中国没有理

由在这四国中分享更多的排放权, 但是, 26.35 tC 的

人均排放权只够中国排放到 2021 年(表 3).  
显然, 根据本文评估的 7 个方案, 中国今后不会

得到超过 20 年的排放权, 这就意味着至迟从 2026 年

开始, 中国需要从别国购买排放权. 中国当然不能接

受这样的安排, 这就涉及到排放权分配的公正性问

题. 最近几年来, 中国学者对以“人均累计排放”为指

标来分配今后排放权方面做了大量研究[19~21],1), 得出

的结论是共同的, 即相比于目前已有的各种方案, 以
人均累计排放分配今后排放权最为公平. 我们曾作

 
表 3  减排情景Ⅱ下中国 2006~2050 逐年碳排放数据 

年份 年排放量 
/GtC 

年人均排放 
/tC 

2006 年来的排放总量 
/GtC 

2006 年来的人均排放 
/tC 

1900 年来人均累计排放 
/tC 

2006 1.60 1.21  1.60  1.21  25.35  
2008 1.78 1.34  5.08  3.82  27.96  
2010 1.97 1.46  8.93  6.68  30.81  
2012 2.17 1.59  13.17  9.79  33.92  
2014 2.36 1.71  17.79  13.14  37.28  
2016 2.56 1.83  22.80  16.75  40.88  
2018 2.75 1.95  28.20  20.58  44.72  
2020 2.93 2.06  33.97  24.65  48.79  
2022 3.10 2.17  40.09  28.93  53.07  
2024 3.26 2.26  46.53  33.41  57.54  
2026 3.40 2.35  53.27  38.06  62.20  
2028 3.53 2.42  60.26  42.87  67.01  
2030 3.62 2.49  67.46  47.81  71.95  
2032 3.70 2.53  74.83  52.86  76.99  
2034 3.75 2.57  82.30  57.98  82.12  
2036 3.77 2.59  89.84  63.15  87.28  
2038 3.71 2.55  97.32  68.29  92.43  
2040 3.43 2.37  104.35  73.14  97.28  
2042 2.98 2.06  110.55  77.44  101.57  
2044 2.41 1.68  115.67  81.00  105.13  
2046 1.83 1.28  119.61  83.76  107.89  
2048 1.29 0.91  122.45  85.75  109.89  
2050 0.84 0.60  124.34  87.09  111.23  

                              
1) 樊纲, 苏铭, 曹静. 消费水平与碳排放量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研究, 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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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要国家或集团的人均累计排放变化 

 
过计算[14], 从 1900 年到 2005 年, 全球人均累计排放

量为 79.58 tC, 中国为 24.14 tC, 相差 55.44 tC, 此差

值可理解为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盈余. 根据图 1 情景

Ⅱ的模拟, 2006~2050 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预期为 87.09 
tC, 那么 1900~2050 年间, 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将

为 111.23 tC(见图 2). 按照 2050 年将大气 CO2 浓度控

制在 450 ppmv 的目标, 假定所有排放空间的分配遵

循从2006年起逐年均匀增加, 笔者对全球1900~2050
年的人均累计排放做了模拟(以 2006~2050 年预测人

口计), 得到的数值为 112.15 tC; 如果将浓度目标提

高到 470 ppmv, 则此数值增至 123.01 tC. 我们同时

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模拟出他们今后的人

均排放量预期, 加上 1900~2005 年的人均累计排放, 
结果亦示于图 2 中. 其中美国为 597.37 tC, OECD 国

家为 309.94 tC, 可见 1900~2050 年间, 中国 111.23 tC
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只有美国的 18.62%、OECD 的

35.89%. 事实上, 一些发达国家在 1900年之前, 其人

均累计排放已经达到很高的数值, 根据 CDIAC[12]提

供的碳排放数据和 Populsat 网站提供的人口数据[22]

计算, 1850~1900 年间, 美国的人均累计排放为 48.58 
tC, 而英国则高达 122.83 tC.  

但这样的比较还有问题, 因为人口是在变化的, 
过去“盈余”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必须转换成总的排放

“盈余量”, 并同今后的排放权加在一起后, 才可以计

为一个国家的未来排放权. 而今后排放权的计算既

取决于 CO2 的目标浓度, 又取决于人口基数的选择: 
取某一年的不变人口呢还是取今后的预测人口? 在
“人人平均”的原则下, 中国 1900~2005 年间的总排放

盈余为 39.68 GtC[14], 如以 2005 年的不变人口计, 在
450和 470 ppmv 目标浓度下, 中国 2006~2050年的排

放权将分别为 90 和 110 GtC左右, 小于图 1 中的情景

Ⅰ和情景Ⅱ.  
对总数 110 GtC 和 90 GtC, 我们亦对排放路径做

了模拟, 分别示于图 1 的减排情景Ⅲ和减排情景Ⅳ. 
在情景Ⅲ中, 中国从 2006 年起, 年排放增长速率需

从 6%的基础上每年减缓 0.214%, 到2033年达到峰值, 
此时人均排放为 2.30 tC. 之后按照年平均 0.857%的速

率减排, 到2050年达到年人均排放0.60 tC. 该情景下, 
中国 2006~2050 年的人均排放为 78.83 tC, 1900~2050
年的人均累计排放为 102.97 tC. 在情景Ⅳ中, 中国从

2006 年起, 年排放增长速率需从 6%的基础上每年减

缓 0.286%, 到 2026 年达到峰值, 此时人均排放为 1.88 
tC. 之后按照年平均 0.379%的速率减排, 到 2050 年达

到年人均排放 0.60 tC. 该情景下, 中国 2006~2050 年

的人均排放为 66.27 tC, 1900~2050 年的人均累计排放

为 90.41 tC. 比较图 1 的四种情景, 我们认为, 情景 IV
的高峰年太早, 高峰值也太小, 中国在实际排放中做

不到; 实现情景Ⅰ尽管也有挑战性, 但 2050 年如果

OECD 国家人均排放只有 0.60 tC, 那么中国高达 1.69 
tC 的可能性亦不大, 由此推测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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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情景下 2006~2050 年人均累计排放逐年变化趋势 

 
放在 110~130 GtC 之间. 

最近, 瑞典的几个学者 [23]发文称: 根据中国某

经济学家尚未发表的数据, 中国在 2033 年就会达到

全球人均累计排放的平均值. 对此问题, 我们亦做了

模拟, 结果示于图 3. 图中 OECD 的今后逐年排放值

是根据其减排承诺做出的, 中国的数据来自图 1 减排

情景Ⅱ, 全球则分 450 ppmv 目标和 470 ppmv 目标两

种情景(在每种情景中, 根据 CO2 浓度控制目标, 确
定全球 2006~2050年排放总量, 然后按照逐年在2006
年基础上平均减少或增加进行年际分配). 从图 3 可

见, 在 450 ppmv 情景下, 中国有可能在 21 世纪 40
年代后期达到全球人均累计排放的平均值, 在 470 
ppmv 情景下, 则 2050 年前还将小于全球平均. 同
OECD国家相比, 中国到 2050年, 人均累计排放只是

它们 1900~2050 年的 35.89%. 因此, 中国在大力发展

和应用低碳技术、促进生物圈固碳的前提下, 到 2050
年, 获得 110~130 GtC 的排放权益, 有足够的逻辑支

撑和道义支撑.  

5  讨论和结论 

本文着重讨论四个问题.  
第一, 本文的计算结果表明: 由发达国家为主提

出的控制大气CO2浓度的各个方案, 既不考虑发达国

家在过去排放中占了绝对多数的事实, 又要在今后

人均排放权分配上使发达国家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 
如果每吨CO2排放权以30美元计, 那么, 在这样的设

计下, 发展中国家将形成大于 10 万亿美元的损失[14]. 
因而可以明确地说, 这些方案的提出不是基于国际

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 . 另外, 这些方案大都是在

“减排”名义下提出来的. 以前, 我们讨论过, 由于历

史排放量, 当前排放基数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如以确

定各国减排比例作为构建控制大气 CO2 浓度的全球

责任体系, 就会遮掩历史排放与人均排放的巨大差

异 , 造成不公正后果 [14]. 在这里 , 我们进一步提出

“减排话语下的陷阱”这一概念来做更深入的分析.  
这个“陷阱”是这样构成的: 第一步是论证全球

温度对大气 CO2 浓度的高敏感性; 第二步是强调升

温可能对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第三步是做出价

值判断, 即要在本世纪内将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增

温控制在 2℃以内; 第四步是计算出不超过 2℃增温

的大气 CO2 浓度, 即 CO2 当量浓度不超过 450 ppmv; 
第五步提出发达国家率先减排, 并确定具体的比例; 
第六步是确定发展中国家在长期减排中的任务. 这
里面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在 450 ppmv 的目标浓度确

定后, 2006~2050 年间, 人类可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

生产产生的排放量就随之确定, 即使海洋和陆地今

后对排放的碳继续以 54%的比例吸收, 人类可排放

的总量亦只能在 255.11 GtC 左右. 在这个总量中, 发
达国家确定“率先减排”比例后, 余下的即为发展中国

家的排放权, 并且所剩不多. 以 IPCC 方案为例, 附
件Ⅰ国家需确定中期、长期定量减排目标, 而非附件

Ⅰ国家不必确定, 表面看很公正, 实际上为附件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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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排了比非附件Ⅰ国家人均大于 2~3 倍的人均排

放权,只不过没有在文字上表达出来而已. 这就是我

们所说的“陷阱”. 对这个“陷阱”, 发展中国家参与国

际谈判的人士未必已经充分认识到, 比如, 他们中的

部分人一再强调发达国家到 2020 年, 只比 1990 年减

排 25%是不够的, 应该减排 40%. 姑且不论发达国家

能否做到如此大幅度的减排, 即使它们接受这个要

求, 那么, 它们2006~2050年的人均排放权将从77.28 
tC 减到 61.23 tC, 而非附件Ⅰ国家只能从 23.15 tC 增

加到 26.22 tC, 二者的差别还在 2.3 倍. 概言之, 如果

接受发达国家自己提出的中期减排目标(25%), 像中

国这样的国家, 到 2019 年即用完排放权, 即使发达

国家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设定中期减排 40%的目标, 
也仅仅将这个时间推到 2021 年而已. 由此我们可以

看出: 在 450 ppmv 目标下, 发达国家率先为本国设

立减排目标, 最终的效果是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排

放权.  
第二, 笔者继续坚持认为, 用某个时间点开始的

人均累计排放来分配今后的排放权, 最能体现公平

正义原则. 我们在以前的论文[14]中, 主要是从一个国

家当前工业基础、城市化水平、人均 GDP 和国民福

利等方面同人均累计排放的高度相关性来论证这个

指标的合理性.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 我们的计算结

果表明一些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形成排放赤字, 但我

们并非如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 主张这些国家今后

不能再有任何排放, 而是主张这些国家应该用资金

和技术来“交换”今后的排放权. 一些学者也分别从

“碳预算”[19]和“碳排放帐户”[21]概念出发, 论证过同

样的观点. 有一些学者认为, 发达国家过去的高排放

是在并不明了CO2危害性的情况下出现的, 因而不能

要求其对过去排放做出补偿. 我们认为此说难以成

立, 首先科学家认识 CO2增温效应已有一个世纪左右, 
其次在认识到CO2确有危害之后, 应该按照“谁污染、

谁治理”的原则来解决这个危害.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发达国家在历史时期的排放, 如要当代人负责, 似乎

有失公平. 对此,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 发达国家当代

人之所以过上高福利、高标准的生活, 是同他们祖辈

完成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有关, 他们祖辈的建设过

程就是高排放过程, 因此历史上的高排放并非同他

们无关. 此外, 我们也认为在国际谈判时, 选择合理

的时间起点, 来计算人均累计排放, 确实应作为一个

十分严肃的议题.  
第三, 对 450 ppmv 目标, 不应设定得太过刚性. 

IPCC 报告之所以确定 450 ppmv 目标, 是在气温对

CO2 浓度高度敏感的认识下做出的, 并且主要来自数

值模拟, 并非来自对过去百年记录的严格评估. 在目

前的情况下, 讨论设定什么样的一个浓度目标似乎

不合时宜, 但至少可以预先确定一个通过定期评估

来不断调整浓度目标的机制. 毕竟, 从本文给出的数

据看, 450 ppmv 的目标定得太高了, 在这个目标下, 
即使发达国家实现它们的承诺, 发展中国家今后必

须将排放水平控制在他们今天的人均排放之下, 这
是绝对做不到的, 并且会将目前国际上形成的贫富

差异固定化, 这在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四, 最近, 个别发达国家在设置他们的减排目

标时, 强调要同其他国家的相应减排结合起来, 即他

们有意将别国的减排作为其减排目标的前提条件 . 
在我们构建控制大气 CO2 浓度国际责任体系的逻辑

框架下, 这样的做法也面临正当性评价的问题. 如果

这里的“其他国家”也是发达国家, 应该说设置这样的

前提有一定的道理,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均

在历史上形成了巨大的“排放赤字”, 在今后减排上需

要相互促进与相互监督. 如果把发展中大国减排作

为他们减排的前提, 则将失去正当性. 我们从图 2、
图 3可以看出, 到 2005年止, 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只

有 OECD 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 而印度则只有二十

分之一左右, 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目

前人均排放根本没有可比性. 在这样的现实下, 如个

别发达国家执意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其同步减排, 则
将失去其道德制高点, 并势必会引来“伪善”之讥评.  

最后, 本文给出 4 点主要结论.  
第一, IPCC 方案等目前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控

制CO2浓度的方案, 均给发达国家分配了远远高于发

展中国家的未来排放权, 并且没有考虑不同国家历

史排放的巨大差异, 因而都没有资格成为今后国际

谈判的参考.  
第二, 当前发达国家倡导的从确定全球及各国

减排比例出发, 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2浓度的责任体

系的做法, 实质上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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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排放和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巨大差异, 并最终将

剥夺发展中国家应得的发展权.  
第三, 以人均累计排放为指标、从分配排放权出

发, 构建全球控制大气 CO2 浓度的责任体系, 最符合

公平正义原则.  
第四, 即使在 450~470 ppmv 浓度控制目标下, 

中国也有足够的逻辑和道义的支持 , 要求在

2006~2050 年间获得 110~130 GtC 的排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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